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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桃園市 104 年國民中學新進教師甄選各校複試方式及需求表年國民中學新進教師甄選各校複試方式及需求表年國民中學新進教師甄選各校複試方式及需求表年國民中學新進教師甄選各校複試方式及需求表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校名校名校名校名 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桃園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特教資賦優異： 

(一)英文口試 7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特教身心障礙： 

(一)口試 80%、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特教資賦優異：具備英文第二專長為佳。 

(二)特教身心障礙：具數學專長者為佳。 

 

 

2 
青溪 

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分配比例： 

(一) 口試 100%。  

(二) 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家政：具教學熱忱，需擔任導師及社團 

            指導老師職務，協助管理烹飪教 

            室，配合學校行政業務執行。 

  (二)生活科技：具教學熱忱，需擔任導師及 

       社團指導老師職務，協助管理木 

       工教室，配合學校行政業務執 

       行。 

(三) 音樂：具教學熱忱，需擔任導師及管樂 

      社團指導老師，配合學校行政業 

      務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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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昌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 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為佳、配合課

後輔導教學、補救教學、各項比賽指導

及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業務執行。 

(二)個別項目  

1、 地理：須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各項

競賽，擔任社團指導老師。 

2、 專任輔導教師：須擔任輔導學生工

作，開設學生及教師小團

體，協助輔導室其他相關業

務。 

 

 

4 
中興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童軍：須帶領童軍（社）團。 

(二)特教（身心障礙）：擔任資源班導師，配

合學校行政業務執行。 

 

三、專任輔導教師。（專任輔導教師之複試方

式須辦理實務演練，其中實務演練以兒童

青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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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慈文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音樂：具有教學熱忱並能指導與管理管

樂社團業務、擔任導師職務，且配合學校

行政業務執行。 

(二)特教：具有啟智班與資源班教學經驗，

擔任導師職務，協助補救教學，配合學校

行政業務執行。 

 

 

6 
福豐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音樂、特教(資賦優異)：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專任輔導教師：  

(一)實作 50%、口試 40% 、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1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音樂： 

1、須具備國樂專長。 

2、指導學生參加各項表演、競賽活動。 

(二)特教(資賦優異英語)：  

1、須具有特殊教育中等學校資賦優異組

教師證。  

2、工作為執行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業

務、擔任巡迴教師及協助資優教育行

政工作。  

3、具備中等學校學科英語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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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教(資賦優異數學)：  

1、須具有特殊教育中等學校資賦優異組

教師證。  

2、擔任數理資優資源班教師。 

3、具備中等學校學科數學專長。 

(四) 專任輔導教師： 

1、擔任專任輔導教師，須具有綜合活動

領域輔導活動專長教師證。  

2、比照主任授課，具備團體輔導、個別

諮商能力。  

3、複試方式辦理實務演練，實務演練以

兒童青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7 
同德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3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20% 

(二)總成績達80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1、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2、配合課後與寒暑期輔導教學活動。  

3、帶領學生參加活動及指導學生參加競

賽。  

4、配合12年國教，參與校內外精進教學相

關研習、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及分組合作

學習計畫。  

5、負責教學觀摩，參加領域教案、試題及

相關比賽。  

6、擔任相關社團指導老師。  

7、配合學校校務發展各項業務之推動與執

行。  

8、配合學校各項教學計畫、行政業務推動

與執行，並能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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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二)個別項目  

1、具有輔導各類身心障礙學生能力，並擔

任個管教師，同意利用課餘時間輔導學

生。  

2、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擔任資源班導師

或不分類巡迴班教師職務。 

3、具備自編特教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

合學生需求之課程。 

4、具備學科補救教學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如社交技巧、社會適應、職業教育、

適應體育等）教學能力。 

5、能接受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6、能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轉

介安置。 

7、能協助學生各類障礙鑑定、適性輔導安

置報名、分發及轉銜作業。 

8、參加桃園市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教

育研習（每年至少18小時以上）。 

9、配合不分類巡迴資源班需求，提供本市

安置普通班特殊生直接教學服務，提供

普通班教師或學校特教行政人員間接

諮詢服務。 

 

8 
大竹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三)專任輔導教師複試方式：除試教外，另

需辦理實務演練，其中實務演練以兒童青

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二、學校需求： 

(一)健康教育：具教學熱忱，能擔任導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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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職務，並能配合課後輔導、補教教學

等課程為佳。 

(二)童軍：須帶領童軍社團及學校童軍團，

帶領學生參加童軍露營活動。 

(三)專任輔導教師： 

1、初級預防（發展性輔導）、二級預防（介

入性輔導）、三級預防（處遇性輔導）相

關業務。 

2、其他上級交辦有關輔導專業工作事項。 

 

9 
光明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1、配合學校職務需要，擔任組長或導師

工作。配合參與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輔

導，學校校務發展各項業務之推動與執

行。 

2、配合課後輔導、補救教學、各項比賽

指導。 

 

(二)特教(身心障礙)： 

1、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

課餘時間輔導學生。 

2、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

學生需求之課程。 

3、具備學科補救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如

社交技巧、職業教育）等教學能力。 

4、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轉

介安置。 

5. 協助資源班各項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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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童軍： 

具備綜合科合科教學能力（本校現為分科

教學，但配課需要時需合科教學），依學

校需求能帶領、訓練童軍社團及指導學生

參加相關活動。 

 

10 
竹圍 

國中 

一、 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是

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諮商能力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能配合學校各項行政業務執

行者為佳。 

(二)學校需求：  

專任輔導教師（專任輔導教師之複試方式

須辦理實務演練，其中實務演練以兒童青

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11 
大溪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特教(身心障礙)： 

1、具有輔導各類身心障礙學生能力，並

擔任個管教師，同意利用課餘時間輔

導學生。 

2、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集中式特教

班或資源班導師職務。 

3. 具備特殊教育新課程綱要知能並能依

學生特質及需求撰寫 I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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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

學生需求之課程。 

5、具備學科補救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如

社交技巧、職業教育）等教學能力。 

6、能接受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

程。參與推動特殊教育宣導活動事宜。 

7、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轉

介安置及轉銜工作。 

8、參加桃園市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殊

教育研習。 

(二)專任輔導教師 

1、具備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

能力與經驗。 

2、積極配合學校行政及輔導相關業務，

寒暑假期間辦理各類輔導營隊與課

程。 

3、辦理校內在職進修或擔任輔導專題講

座主講人員。 

4、配合學生需求、學校關心與社會議題

等，撰稿登載於學校公布欄、電子報

或刊物。 

5、複試方式辦理實務演練，實務演練以

青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12 
仁和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必須能擔任行政職務（組長或導師）。 

(二)配合學校課後與暑期輔導教學活動。 

 (三)配合學校各項教學計畫、行政業務推動

與執行，並參加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與分組

合作學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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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崗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15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5 %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 學校需求 

(一)童軍： 

1、 配合成立本校童軍團並兼任童軍團長， 

能帶領、訓練童軍社團及指導學生參加

相關活動或比賽，具備綜合領域合科教

學能力為佳。 

2、 配合 12 年國教，參與校內外精進教學

相關研習。配合學校各項教學計畫、行

政業務推動及執行，並能參與教師專業

發展評鑑與輔導及教學觀摩。 

3、 配合學校校務發展各項業務之推動與

執行。 

4、 配合學校擔任導師或行政職務。 

5、 配合寒暑期輔導教學活動。 

 

(二)特教：  

1、 需擔任特教班（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教

班）導師、特教組長、特殊需求領域領

域召集人。 

2、 協助各項特教行政或特教業務（含特教

評鑑、個案管理員、撰寫 IEP、疑似特

殊學生轉介安置事宜等）。 

3、 需參加心評研習並取得心評人員並擔

任心評鑑定人員。 

4、 具備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及生活自

理能力熱忱。 

5、 具備自編教材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

求之課程。 

6、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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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專任輔導教師； 

1、 需擔任專任輔導教師、綜合領域領域召

集人。 

2、 具有心理師或社工師證照為佳。 

3、 授課節數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

數訂定基本原則】。 

4、 協助配合輔導室行政及輔導業務（含需

擔任校內在職進修或輔導專題講座主

講人、團體輔導、編輯輔導刊物及電子

報、佈置佈告欄、協助學生適性輔導及

志願選填等事宜）。 

5、 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14 
龜山 

國中 

(一)共同項目:  

1、 配合學校擔任導師職務行政組長為佳。 

2、 配合課後輔導教學、補救教學。 

3、 各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學校行政業

務執行。  

4、 配合學校參與分組合作活化教學與教

師專業發展評鑑。 

(二)個別項目 : 

1、 特教:  

(1) 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

課餘時間輔導學生。 

(2) 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導師職務。 

(3) 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

學生需求之課程。 

(4) 具備學科補救或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如社交技巧、職業教育）等教學能

力。 

(5) 能接受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

程。 

(6) 協助校內特教評鑑或疑似特殊學生

轉介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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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加桃園市心評教師訓練或其他特

殊教育研習。 

2、 專任輔導:  

(1) 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

經驗。 

(2) 複試方式辦理實務演練，實務演練以

兒童青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3) 須擔任專任輔導教師。 

 

15 
迴龍 

國中小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 學校需求 

能擔任行政組長、導師、配合課後輔導教學、

各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學校行政業務執行者為

佳。 

 

 

16 
八德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專任輔導教師 

1、 專任輔導教師之複試方式須辦理實務

演練，其中實務演練以兒童青少年問題

進行模擬晤談。 

2、 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輟生輔導經

驗，並具備國文、英文或數學等第二專

長為佳。 

3、 須擔任專任輔導教師、配合輔導行政業

務及技藝教育學程帶隊。 

4、 配合學生需求、學校關心或社會正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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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議題，撰稿登載於學校公佈欄、電

子報或刊物。 

 

17 

永豐高

中附設

國中部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1、 具教育熱忱且能配合本校課務及各項

職務安排者。 

2、 將安排 10 分鐘實務晤談演練。 

3、 具規劃課程及活動能力。 

 

 

18 
中壢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 特教身心障礙：口試 60 %、電腦基本

能力測試 1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 專任輔導老師：口試 40 %、實務演練

3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三) 特教資賦優異：口試 60 %、電腦基本

能力測試 1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四) 以上三類教師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

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特教身心障礙： 

1、 擔任特教組長。 

2、 擔任特殊領域召集人或身障班導師。 

3、 完成心評老師訓練。 

4、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鑑定之相關工作。 

5、 參與特殊領域課程研究。 

(二)特教資賦優異教師－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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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備英文科第二專長為佳。 

2、 擔任資優教育召集人或英資班導師。 

3、 協助資優課程中心課程組業務。 

4、 指導學生獨立研究。 

5、 負責每年成果發表會。 

(三)特教資賦優異教師－數學： 

1、 具備數學科第二專長為佳。 

2、 擔任資優教育召集人或數資班導師。 

3、 負責資優課程中心課程組業務。 

4、 指導學生獨立研究。 

5、 負責每年成果發表會。 

(四)專任輔導教師 

1、 每學期至少負責帶一組團體輔導。 

2、 個案輔導。 

3、 協助中輟生輔導業務及家庭訪問。 

4、 視需要協助班級輔導。 

5、 協助輔導室其他相關業務。 

 

19 
新明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須帶領童軍(社)團及帶領學生參加童軍

露營活動。 

(二)能完全配合課後輔導及行政工作者為

佳。 

 

 

20 
龍岡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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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具有特殊學生輔導能力，並同意利用課

餘時間輔導學生。 

  (二)能接受並勝任學校安排之導師、行政或

夜補校職務。 

  (三)具備自編教材教具能力，並設計適合學

生需求之課程。 

  (四)具備學科補救教學能力。 

  (五)配合學校因學生需求所安排之課程。 

  (六)配合教育政策參加學校申辦專案。 

 

21 
興南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3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30% 

(二)總成績達70分以上始及格。 

 

二、 學校需求 

(一)配合學校需求擔任導師或行政工作。 

(二)具備資訊教學能力者。 

 

 

22 
內壢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擔任行政工作、導師或指導社

團。 

 

 

23 
龍興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 %、實務演練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專任輔導教師之複試方式須辦理實務演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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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實務演練以兒童青少年問題進行模擬晤

談。具教學熱忱，具有團輔、諮商、認輔、中

輟生輔導經驗為佳，需負責中輟生追蹤與輔

導。 

 

24 
過嶺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40%、實務演練測試 5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專任輔導教師之複試方式須辦理諮商實

務演練，其中實務演練以兒童青少年議題

進行模擬晤談。 

(二)需擔任團輔帯領者，具中輟生輔導，人

際關係議題，融入教學經驗為佳。 

 

 

25 
青埔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70 %、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共同需求： 

需擔任組長或導師職務，並配合學校課

輔、補救教學、認輔、資優課程等。 

三、具備條件與需求： 

(一)英文： 

1、 配合設校階段，跨年級教學。 

2、 具全英語教學能力、協助學生通過各

項檢定。 

3、 帶領英語會話等社團。 

4、 配合學校推動國際教育，具國際交流

及互動能力，並隨團協助學生出國參

訪。 

(二)數學： 

1、 配合設校階段，跨年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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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領社團，並配合學校發展，指導學

生參加科展。 

(三)地理： 

1、 具備公民科教學能力並配合學校配

課。 

2、 帶領社團，並配合學校發展特色課

程。 

(四)家政： 

1、 設校階段，配合跨領域授課。 

2、 帶領社團，並配合學校發展特色課

程。 

 

26 
楊梅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特教： 

(一)能至秀才分校服務且擔任資源班導師，

願意輪流擔任特教領域召集人。 

(二)具備學科補救教學及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教學能力。 

(三)能協助校內特教評鑑及學生各項鑑定、

安置報名、分發、轉銜作業及適性輔導。 

(四)每年至少參加特教相關研習 18 小時以

上。 

(五)第一年取得合格教師者須參加新進教師

導入輔導方案。 

(六)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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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楊梅 

國中 

秀才 

分校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整體需求 

1、 秀才分校為住宿型慈輝班，學生為家

境清寒暨家庭功能不彰者，中輟復學

或中輟之虞者眾，教師須有多元適性

教學能力、耐心、愛心和包容力。 

2、 教師須配合輪流夜間值班，協助學生

生活輔導事宜；每週須配合學校排課

需求固定上一至二天夜間課業輔導

課；寒暑假期間配合教育部補助情形

及學校需求到校上課及帶班。 

3、 需具備教學熱忱，教學時能提高學生

興趣及能力，並能於課餘時間進行補

救教學。 

4、 具備學生輔導知能及諮商能力者佳，

於課餘時間輔導學生。 

5、 因教師員額編制特殊，正式教師均須

兼任行政工作或導師。 

6、 其他因應學校特殊性而生之交辦事

項。 

(二)各科需求 

  地理：須具備領域合科教學能力。 

  

 

28 
楊明 

國中 

專任輔導教師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30%（針對校園輔導工作行政專業

知能與輔導實務及諮商專業素養為內

容）、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10%、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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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需求度 10%、實務演練 5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擔任專任輔導教師。 

  (二)具備團體輔導、個別諮商能力。 

  (三)擔任重要議題專題講座主講人。 

  (四)複試方式辦理個別諮商實務演練，以青

少年問題進行模擬。 

 

29 
瑞坪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專任輔導教師： 

    1、複試方式辦理實務演練，以兒童青少

年問題進行模擬晤談。 

    2 、具教學熱忱、且具有團輔、諮商、認

輔、中輟生輔導經驗為佳。 

 

 

30 
觀音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20 % 

(二)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項目： 

    擔任導師職務或行政組長為佳、配合課後

輔導教學、補救教學、各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

項學校行政業務執行。 

(二)個別項目： 

    1、英語： 

     (1) 具教學熱忱，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能力，並能適時及課餘時間進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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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者為佳。 

     (2) 指導學生參加英語演講比賽，教授英

語資優課程。  

    2、數學： 

     (1) 具教學熱忱，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

能力，並能適時及課餘時間進行補救

教學者為佳。 

     (2) 指導科展及科學競賽，教授數理資優

課。 

     3、童軍：須帶領童軍(社)團，成立本校

童軍團並兼任童軍團長，能帶領、訓

練童軍社團及指導學生參加相關活

動，具備綜合科合科教學能力為佳。 

 

31 
草漯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5%、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10%、學校特殊需求

5%。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童軍：以可兼行政職尤佳。 

 

32 

觀音高

中附設

國中部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6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4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數學：開設數學研究社團，並指導科展

及各項數學競賽，設計數學資優教育教

學。 

(二)生物：具有教學熱忱，能配合學校擔任

導師、行政工作、指導學生參加科展等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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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永安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3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2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共同事項：具教學熱忱，能擔任導師或

行政職務，並能配合課後輔導、補救教

學、分組合作學習、新進教師專業輔導計

畫。 

(二)各科需求- 

1、特教（能協助特教行政業務、技藝教育

學程帶隊及參加 104 年度心評人員訓練、

配合輔導室業務等） 

2、地理（各項比賽指導及配合各項學校行

政業務之推動與執行等） 

3、英文（能配合學校活動指導演出及擔任

社團指導老師、配合家長需求及學校運作

等） 

4、專輔（具團體輔導、個別諮商能力、協

助技藝教育學程帶隊、負責中輟生協尋，

配合導師家訪、及配合學校輔導室業務等） 

 



 21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校名校名校名校名 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4 
大坡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 %、電腦基本能力測試 20 %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30% 

(二)總成績達 75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一)須兼任各項行政工作或導師工作。 

(二)須參加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計

畫。 

(三)須協助各項全市學生藝文及科學等競

賽。 

(四)須參加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方案。 

 

 

35 
龍潭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1、口試 50%。 

2、專任輔導須加考現場個別諮商 50%。 

3、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1、配合學校發展，應具有資訊融入教學之

能力，參與教師專業發展（含教師專業成

長、課室觀察等相關教學研究活動）。  

2、專任輔導：需擔任專任輔導教師，具備

個別及團體諮商技巧及規劃執行團體輔

導之能力，具有參加各項教案設計之熱忱

及協助輔導行政推動之意願。 

 

 



 22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校名校名校名校名 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教評會審查方式及學校需求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36 
凌雲 

國中 

一、考試方式及配分比例： 

(一)口試 50 ﹪、是否符合學校需求度 50 % 

(二)總成績達 70 分以上始及格。 

二、學校需求 

 特教(身心障礙) 

(一)須擔任特教(啟智)班導師。 

(二)具備協助特殊需求學生學習及生活自理

能力熱忱。 

(三)具備自編教材能力，並設計適合學生需

求之課程。 

(四)協助校內特教評鑑及疑似特殊學生轉介

安置事宜。 

(五)參加本巿舉辦之教材教具比賽。 

(六)能配合推展特教行政業務。 

 

 

 


